
附件2
洮北区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工作任务表
	项目
	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一

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1、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列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主要领导重视，亲自抓落实，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和创建卫生城市活动。
	区政府办
	2017年10月1日前

	
	2、各级爱卫会组织健全，在爱国卫生工作和创建卫生城市活动中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
	区爱卫会办公室

及爱卫会各委员部门
	2017年9月10日前

	
	3、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实现齐抓共管。
	
	

	
	4、区爱卫会办事机构具备与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编制、人员。
	区编办、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5、经费和工作条件。
	区财政局、区卫计局
	

	
	6、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基层单位配备专职或兼职爱国卫生工作人员。
	各街道办事处、社区
	

	
	7、爱国卫生工作每年有计划、有部署、有总结，并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坚持开展多种形式及内容的爱国卫生活动。
	区爱卫会办公室
	2017年9月10日前

	
	8、有关部门认真办理群众卫生投诉，群众对全市卫生状况满意率≥90％。
	区爱卫办
	2017年12月30日前

	二

健康教育
	9、全区各级健康教育机构健全，人员，能够承担起业务技术指导中心的职责。
	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10、经费落实。
	区财政局
	2017年10月1日前

	
	11、城、郊区中、小学全部开设健康教育课，注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80％。
	区教育局
	2017年11月20日前

	
	12、14岁以下儿童蛔虫感染率≤3％。
	区卫计局
	

	
	13、各级医院能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向病人及其亲属开展健康教育，住院病人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80％。
	区卫计局

及所属医疗机构
	2017年10月1日前

	
	14、社区能紧密围绕群众健康需求和卫生防病工作重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70％。
	各街道办事处（有宣传阵地有居民健康行为规范，对老人青少年妇女等重点人群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
	2017年11月前

	
	15、各行业能结合本单位特点开展有关职业卫生、疾病预防、卫生保健等方面健康教育活动．职工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80％。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查区内企业，有劳动保护与措施，对工人进行健康和劳动保护教育，抽查区直机关事业单位）
	2017年11月10日前

	
	16、区各新闻媒体设有健康教育栏目,能紧密结合卫生防病工作和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卫生热点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卫生防病宣传和健康教育, 对创建卫生城市活动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区委宣传部（开设健康教育专栏或专题节目每周至少一次）
	2017年9月10日前

	
	17、客运站、公共汽车站所设立的电子屏幕和公益广告有卫生防病宣传和健康教育内容。
	区交通局
	2017年9月10日前

	
	18、进城出入口、广场等大型公共场所应设立宣传创建卫生城牌匾。
	区财政局（东风入城口设一个大型创卫宣传牌匾，文化广场设立一个宣传画廊）
	2017年11月20日前

	
	19、坚持开展控烟工作。公共场所有禁止吸烟标志。
	区卫计局
	2017年10月15日前

	
	20、城市建成区无烟草广告。
	工商洮北分局
	

	三

市容环境卫生

三

市容环境卫生


	21、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法规，各级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健全，职责明确，管理规范，经费落实。
	城管洮北分局
	2017年10月1日前

	
	22、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区发改局
	2017年10月1日前

	
	23、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当地发展需要，编制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专业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区住建局
	2017年10月1日前

	
	24、市容环境卫生达到《城市容貌标准》要求。城市主次干道和街巷路面平整，下水道无垃圾堵塞现象；街巷路面普遍硬化，城市亮化、美化，照明设施完好，路灯亮化率≥98%。市区绿化覆盖率≥30，绿地率≥3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6.5平方米。
	区住建局
	2017年11月20日前

	
	25、无乱张贴涂写、乱设摊点、乱扔乱吐、乱搭建、垃圾渣土暴露和违章饲养畜禽现象；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整洁美观，无残垣断壁，广告、牌匾设置规范，居民楼房阳台屋顶无乱放和乱挂衣物等现象；沿街单位“门前三包”等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度落实，车辆停放整齐。
	城管洮北分局、规划洮北分局、
公安洮北分局
	2017年11月20日前

	
	26、垃圾中转站布局合理，废物箱等垃圾收集容器配置齐全，城区无卫生死角。
	城管洮北分局、各街道办事处、
东风乡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20日前

	
	27、建成区清扫保洁制度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人民政府
	2017年9月10日前

	
	28、农副产品市场管理规范，商品划行归市，摊位摆放整齐，无占道经营，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良好；有卫生管理和保洁人员，环卫设施齐全，给、排水设施完善，公厕、垃圾站建设符合卫生要求。
	区商务局、工商洮北分局
	2017年11月20日前

	
	29、无占道经营。
	城管洮北分局
	2017年9月10日前

	
	30、严格控制活禽的销售，有活禽销售的市场设立相对独立的区域，污物（水）处置和消毒设施完善，实行隔离屠宰，保持环境清洁卫生。全市无违禁野生动物销售。
	区畜牧局、城管洮北分局
	2017年10月1日前

	
	31、建筑工地管理符合《建筑工地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要求，施工场地设置的隔离护栏规范，高度不低于1.8米；施工现场清洁，物料堆放整齐；厕所、洗浴间保持清洁。
	区住建局、城管洮北分局
	2017年10月1日前

	
	32、建筑垃圾管理规范，设置车辆冲洗设施，全面实施密闭运输，无偷倒乱倒现象，待建的工地管理到位，无乱倒垃圾和乱搭乱建现象。
	城管洮北分局
	2017年10月1日前

	
	3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0%，绿地率≥3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6.5平方米。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完成，绿线管制制度得到落实。
	规划洮北分局、区住建局
	2017年11月20日前

	四

食品卫生
	34、城市实现生猪定点屠宰。
	区畜牧局
	2017年9月10日前

	
	35、无注水肉和病畜肉上市。
	区畜牧局
	

	五

传染病防治
	36、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达到规定要求。
	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37、医疗机构设有负责传染病管理的专门部门和人员，有健全的控制院内感染制度、疫情登记和报告制度，门诊日志齐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立感染性疾病科，其它医院设立传染病预检分诊点。
	区卫计局

及所属医疗机构
	2017年9月10日前

	
	38、医疗废弃物、医源性污水的处理排放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39、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和中心乡镇卫生院实行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疫情报告及时，处理规范。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漏报率<2%。
	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40、计划免疫实行周门诊制度，接种规范，安全注射率100%。有流动人口计划免疫管理办法，居住期限3个月以上流动人口儿童建卡、建证率≥95%。儿童计划免疫单苗、四苗及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95%。
	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41、重大疾病控制按期完成国家规划要求，近两年无甲、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无院内感染引起的重大疫情或导致的死亡事故。
	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六

病媒生物防治
	42、在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中，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方针，防制人员、经费落实；
	区财政局
	2017年10月1日前

	
	43、防制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
	区爱卫办
	2017年9月10日前

	
	44、在化学防制中，注重科学合理用药，不使用国家禁用的药物。
	区爱卫办
	2017年9月10日前

	
	45、积极开展病媒生物监测工作，监测方法规范，数据可靠，能够基本反映病媒生物危害的现状，为开展防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46、通过综合防制, 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得到有效控制，有三项达到全国爱卫会规定的标准，另一项不超过国家标准的三倍。
	区爱卫办及疾病控制中心
	2017年11月20日前


	项目
	项目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七

社区和单位卫生
	47、社区和单位有卫生管理组织和卫生管理制度, 积极组织广大居民和职工搞好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评比竞赛活动。
	各街道办事处

区直各部门各单位
	2017年10月1日前

	
	48、社区和单位卫生状况良好，道路平坦，环卫设施完善，垃圾日产日清，公共厕所符合卫生要求，无违章建筑。饲养宠物和鸟类能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进行免疫接种，粪便不污染环境。
	各街道办事处

区直各部门各单位
	2017年11月20日前

	
	49、市场、饮食摊点等商业服务设施设置合理，管理规范，无占道经营现象。
	城管洮北分局
	2017年10月1日前

	
	50、驻区单位卫生工作纳入社区统一管理。
	各街道办事处
	2017年9月10日前

	
	5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符合规范要求，并能充分发挥作用。
	区卫计局
	2017年9月10日前

	八

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卫生
	52、有卫生保洁人员和制度。
	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人民政府
	2017年9月10日前

	
	53、有卫生宣传栏，本村村民健康知识知晓率≥70%。
	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1日前

	
	54、环卫设施齐全、布局合理，垃圾密闭收集运输，日产日清，清运率100%。有污水排放设施。公厕数量达标，符合卫生要求。
	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20日前

	
	55、路面平整干净，无坑洼、积水及泥土裸露。村内无乱搭乱建、乱堆乱摆、乱拉乱挂、乱停乱放、乱贴乱画、乱扔乱倒等现象。
	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20日前

	
	56、除“四害”措施落实，无违规饲养畜禽。
	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1日前

	
	57、农产品交易市场、“五小行业”管理及环境保护符合有关规定。
	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1日前

	
	58、城乡结合部卫生整洁，无乱排污水、乱倒垃圾、乱堆物料、乱建棚屋、乱开店铺等现象。
	各街道办事处、东风乡人民政府、城管洮北分局
	2017年10月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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